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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2015 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复试及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一、复试内容、方式与成绩要求 

(一)资格审查、体检时间安排 

资格审查时间： 2015年 4月 23日下午 2：00； 

地点：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405会议室 

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复试。 

体检时间：2015年 4月 23日上午 

（二）复试的基本内容与分值构成 

复试包括科研基础与科研潜质测试和外语听说能力测试两项。 

科研基础与科研潜质测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满分

为 100分，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100分。加权计算公式为：复试总分=科研基础与

科研潜质测试成绩*0.9+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0.1。 

考生总成绩满分为 400 分，计算公式为：总成绩=初试总分*40%+复试总分

*280%。 

复试总分低于 60分者，不予录取。 

（三）科研基础与科研潜质测试 

科研基础测试采取现场问答方式进行考核，重在根据专业培养要求考察考

生对本学科系统理论知识及前沿动态研究掌握情况。成绩打分依据为考生回答

问题是否准确、全面，知识掌握是否具有深度和广度，表达是否流畅。此项满

分为 70分。 

科研潜质测试重在根据专业培养要求考察考生是否具有在本学科领域发展

的科研水平和研究潜质、是否具有科研创新意识和能力。成绩评定依据为考生

提供学术论文的质量、科研基础测试中考生所表现出的专业素质和逻辑思维能

力，考生提交的《中央财经大学 2015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研究计划》情

况、硕士阶段课程成绩及论文质量等。此项满分为 30分。 

每位考生的科研基础与科研潜质测试时间应不少于 20分钟。考生成绩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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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以书面形式完成。 

（四）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重在考查考生运用外语进行听说交流的能力，主要从发

音的正确性、使用语言的准确性、流利程度、理解和判断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

外语听说能力测试由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组组织建立题库，并负责组织测

试。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每生不少于 5 分钟，以题库现场抽题的方式进行问答，

并在现场以书面形式给出成绩。 

（五）复试时间与地点 

复试时间：2015年 4月 27日下午 2：00—4：00 ； 

复试地点：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405会议室。 

二、学院的录取原则 

1.拟录取的考生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均须达到我校 2015年博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基本分数要求。复试成绩低于 60分者不予录取。 

2.导师组和招生工作组共同商定，从达到初试基本分数要求且复试成绩在

60分以上（含 60分）的考生中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三、学院相关工作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联系人：方老师 

联系电话：010-62288272 

 

 


